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6-18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生猪绿色养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投资

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本框架协议及相关正式协议的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相关决策程序。 

三、本框架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 12 月 18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花垣

县人民政府签署了《生猪绿色养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花垣县人民政府 

乙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生猪绿色养殖项目： 

1、项目拟投资总额：4.1 亿元人民币。 

2、项目建设内容: 

（1）常年存栏基础母猪 10000 头良种商品猪苗场的建设。 

（2）150 个规模为年出栏 2500 头育肥猪的养殖合作社的建设。  

3、项目用地：需流转土地约 400 余亩（养殖合作社用地由社员提供）。 

4、项目地址：良种猪商品猪苗场项目位于花垣县花垣镇道二片区排楼村（农

业产园内），养殖合作社地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确定。 

5、环保方面：粪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全部用作有机肥料还田。 



 

 

6、养殖合作社的建设与运作模式： 

（1）每个合作社常年存栏 1250 头、年出栏 2500 头，每个合作社总投资额

为 25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150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 100 万元）； 

（2）每个养殖合作社吸纳当地 16 户贫困户入社，10 年内乙方确保每户贫

困户年保底收入 2500 元，合作社所在贫困村保底收入 2 万元；十年后乙方将合

作社所有资产移交合作社，按“公司十养殖场”模式运行，流动资金仍由乙方负责。 

7、社会效益方面：项目达产后，能实现年销售收入 5.6 亿元，通过唐人神

集团“1十 25”模式引导农民集约化饲养，可帮助 2400 户约 9600 人以上脱贫致富，

从而实现产业扶贫、科技扶贫、精准扶贫、助农增收、富民强县和示范养殖的功

能。 

甲方提供以下投资环境： 

1、提供项目用 10KV 高压电源到乙方五个场区围墙外，方便乙方使用，项

目用电价格按国家用电目录标准执行。 

2、甲方按照花垣县及省、市招商引资及扶贫有关优惠政策对乙方执行优惠，

并承诺对每个养殖合作社建场投资 150 万元按小额信贷基准利率（4.75%）贴息

8 年（按实际建成的合作社个数进行贴息）。 

3、优化场区附近的养殖环境，承诺在项目地围墙边界 3 公里范围内不再批

准建设畜禽养殖场、屠宰场、有机肥厂等影响乙方生产、防疫、生活的项目，严

格控制疾情传入场区。 

4、甲方召开政府相关部门办公会议，协调国土、规划、发改、环保、农办、

农业、畜牧、电力等部门提供优质服务，项目正式签约后，甲方成立项目建设服

务指挥部，负责协调项目土地租赁、养殖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施工许可证及环评报告的批复等证照、手续申报办理、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

为项目建设提供宽松环境。 

5、甲方确保乙方享有与同类企业同等申报各级政府有关生猪养殖方面项目

扶持政策的权利。 

6、甲方协调好当地群众关系，确保工程正常进行，并依法依处理乙方在施

工、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类投诉，为乙方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保障。 

7、甲方负责建设乙方各原种及其配套场和苗猪场进出场区的道路，负责网

络、电话线路到场区，负责协助办理沼气建设扶持资金相关手续及协调处理乙方

猪场粪肥外灌等。 

8、在乙方履约的情况下，甲方承诺在本协议存续期内不再引进类似项目。 

其它： 

1、乙方于本合同生效后，在甲方辖区内设立新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湘



 

 

西美神养猪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注册为准），注册资金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乙方设立的新公司成立后，本合同应由乙方享有和承担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全部

由该公司承接，该公司取得本合同当事人地位，乙方退出本合同当事人地位。 

2、在议定本合同的过程中知悉的本合同的业务情况，不论合同是否成立，

双方都不能泄露或不正当使用，由于泄露或不正当使用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由

泄露或不正当使用方承担赔偿责任。 

3、本合同书签订后，乙方组织选点打水井测试地下水质和水量，如地下水

量不能满足乙方生产需要时，甲方负责从其他地方引水。 

4、乙方负责办理环评手续，甲方负责支持协助。若乙方项目环评手续不能

完成，可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 

5、乙方项目建成达产后，乙方将视生猪产业发展情况完善生猪产业链后续

投资项目，乙方优先考虑在甲方辖区内建设，甲方保证为乙方后续建设项目提供

用地和政策支持。 

6、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双方签订正式投资协议。 

7、本框架协议仅为双方下一步谈判确定合作原则与范围，具体合作事项及

双方权利义务以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为准。 

8、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资事宜有利于完善生猪养殖体系建设，加速推进生猪产业的发展，

把公司做大做强，对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以及公司利益。 

三、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具体的实

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生猪绿色养殖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